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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88号建议的

答    复

尊敬的宋亚萍代表：

首先感谢您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心和支持，您所提出的《点亮心灵之灯 关注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创业人员普遍增多。务工、创业中由于工作不稳定、无固定住所等情况，多数家庭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乡，交由父母或其他亲属监护照料，目前，全市共有农村留守儿童14021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亲情关爱和有效监护，其心理健康状况、及遭受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问题令人担忧。其中，部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缺乏陪伴或难以适应流入地生活习惯等原因，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切实应当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为加强留守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近年来，市民政系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市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目前，已步入全省先进行列。一是关爱保护体系基本形成。建立和完善家庭随访、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纾难解困等制度，建立9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6个县（区）3个功能区均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全市近396名孤儿、1171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4021名留守儿童经过摸排走访，按照精准化动态管理的要求，全部纳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化系统管理。二是关爱服务平台实现全覆盖。成立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通覆盖全市24小时未保热线。联合16部门印发《濮阳市关于进一步优化提质儿童福利机构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全力推进县（区）儿童福利机构向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转型。印发《濮阳市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项目实施计划》，实施社工站、未保站双站同建双推项目。目前，建成89个乡镇（街道）未保站、社工站，1360个村（居）未保站点，与民政、团市委、市检察院、市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未保工作，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三是活动内容丰富多彩。2023年10月，根据省民政厅的安排部署，结合儿童福利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组织开展留守儿童摸底排查专项行动，按照任务部署会的要求，走村入户探视巡访、心理访谈、评估分析、建立档案。市、县（区）民政局成立督导组，全方位督导检查、跟踪问效，各乡镇（办）民政成立专班，协调当地公安、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确保排查进度和精准度。目前，全市共建立留守儿童信息档案14021份，并逐人签订监护目标责任书，其监护责任实现全覆盖。

下一步，按照省民政厅、教育厅、卫生健康委、共青团河南省委、省妇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市贯彻落实意见，统筹推进龙乡“阳光护童·照亮未来”服务项目，结合儿童福利“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开展，采取多种形式，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挖掘典型案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宣传好经验、好做法，提升其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水平。

聚焦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监测、开展有效关爱、畅通转介诊疗通道、跟进服务帮扶、健全心理健康服务阵地等六个方面，做好六项工作。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建立与儿童密切接触人员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制度。教育、民政、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学校、幼儿园、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托育机构等相关单位，每年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工作人员入职前开展岗前心理健康培训，培养学校教师、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托育工作人员等具有健康心理素质，同时具备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发现报告和心理健康疏导能力。二是开展心理健康监测。丰富完善儿童档案具体内容，提出除相关测评情况外，开展辅导情况应当及时纳入儿童档案；发现困境儿童心理异常的，及时与儿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沟通，相关情况也应记入困境儿童个人档案。特别关注重点群体，建立困境、单亲家庭和有心理障碍学生“三个清单”，引导有需要困境儿童主动接受心理健康测评，掌握心理健康测评情况，采取“一人一案”办法一对一帮扶，明确帮扶对象、措施和责任人，确保帮扶落实到位。三是开展有效关爱。推进“双减”工作，创造良好学习、生活条件，避免因过重学业负担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发挥教师、儿童主任、儿童社工、志愿者作用，为需求儿童分类制定心理关爱实施方案，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导、心理慰藉等服务。指导儿童福利机构、未保机构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辅导员，为机构儿童提供关爱帮扶。四是畅通转介诊疗通道。针对困境儿童心理异常现象，儿童主任、学校引导父母或监护人，向心理服务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寻求专业帮助。民政、教育、卫健、共青团、妇联按照职责协同配合，畅通家庭、学校、社区、心理服务机构之间预防、转介、干预、就医通道。民政部门监护的困境儿童，卫健部门指导精神卫生管理机构、医疗机构，配合儿童福利机构、未保机构，畅通心理咨询、就诊通道，确保其及时诊断、有效治疗。鼓励出台政策，适当减免治疗个人承担费用。五是强化跟进服务帮扶。拓展心理健康服务路径，支持专业社会组织助力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引导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链接社会资源等办法，动员慈善机构、社工志愿服务机构等社会力量，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研究的社工，针对儿童福利领域及机构内儿童的身心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服务，创造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条件。六是健全心理健康服务阵地。大力实施 “阳光护童·照亮未来”服务项目，推进乡镇（街道）未保站建设，充分发挥未保站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作用，利用好城乡儿童之家等阵地，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关爱服务。支持心理健康社会组织登记、引导其健康发展，促进全市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阵地建设。

希望您一如既往的关注、关心和支持留守和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再次对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表示感谢。

2024年5月22日
（联系人：赵芳石        联系电话：0393-6687928）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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